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及描述
	单位
	数量

	1
	砍伐乔木
	1.伐树 树干胸径10~20cm
	株
	11800

	3
	砍伐乔木
	1.伐树 树干胸径20~30cm
	株
	6400

	5
	树木清运
	1.树木装车，运至业主指定位置
	株
	18200

	6
	焚烧树枝
	1.焚烧树枝
	项
	1


二、采购要求
（一） 服务需求

1.为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快速扩散蔓延态势，保护森林资源，拟对鹰潭市余江区邓埠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内松村线虫病疫情小班及辖区范围内松林松术中的死亡(病死、其他原因致死)松树进行清理:松村线虫病疫情小班及辖区范围内有感染疫情风险的小班中的松科寄主植物进行全面清理，

2.疫木除治服务:

(1》择伐清理

指对松材线虫病病死松树和非病死松树进行采伐的方式。择伐清理包括集中除治和即死即清2种方式。“集中除治”即在冬春季媒介昆虫非羽化期内(一般是当年11月至翌年3月)采伐清理死亡(病死、其他原因致死)松树并进行除害处理:“即死即清”为集中除治后又发现零星死亡松树时及时采伐并进行除害处理的方式。

清理范围:鹰潭市余江区邓埠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所有病死(濒死，枯死)松树。

作业要求:应当对择伐的松木和采伐迹地上直径超过1厘米的枝桠进行全部清理，并实行全过程现场监管。采取集中除治方式采伐的松木和直径超过1厘米的枝应在疫区内就地就近及时进行除害处理，于媒介昆虫进入羽化期前须全部处置完毕:采取即死即清方式采伐的松木和直径超过1厦米的枝梗必须按照当日采伐当日就地粉碎(削片)或烧毁的要求进行无遗漏处置，无疫木流失，无疫情扩散目标。
(2)除治要求

1.由甲方建立除治监管机制，落实监管人员全过程旁站式监管，将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和山头地块。监管人员要严格实行全天候跟班作业，填写除治工作日报表，及时上交镇林业站，镇林业站及时汇总报至县林业局森林站。

2.乙方应严格按照山上无病死(濒死，枯死)松树，除治山场无滞留疫木、无直径1cm以上松树枝桠材，疫木伐桩不得高于5公分技术标准进行除治。同时按照疫木管理和森林防火相关规定，加强疫木焚烧管控，如违反《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江西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或引发森林火警(灾)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3对不宜采取烧毁处理的疫木，要做好农户工作，由乙方使用疫木专用运输车，按照一车一单的方式，统一运送至县内疫木定点除害处理企业进行除害处理。

(3)除治质量

乙方严格按照松材线虫病除治技术要求，在疫木集中除治期内将辖区内的病枯死松树清理干净。采取烧毁处置措施的，要在有人员管控下选择安全地点实施，并确保焚烧碳化到位。采取安全利用处置措施的，要按就近原则调运至县内疫木除害处理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考核配合、责任要求及惩罚

(1)配合监督考核:全程配合甲方及县林业局等部门的日常监督、过程核查，按要求提供普查数据、除治记录、安全管理资料等考核佐证材料:积极配合省级、市级、县级各级督查考核工作，对督查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到位。

(2)遵守审批程序:严格执行林木采伐、野外用火许可等审批规定，焚烧疫木前按程序向甲方申请用火许可,填报《野外特殊用火审批表(焚烧疫木)》,确保所有作业环节合规合法。

(3)杜绝违规行为:严禁以“借砍除病树”名义实施乱砍滥伐行为，若出现此类情况，自愿接受甲方终止合同、追究违约责任的处理，并配合相关部门启动问责程序。



